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
修課紀錄表
本「修課紀錄表」提供給臺灣大學心理研究所學生，針對自身修課狀況進行妥善之紀錄，期能確實依據本系學程細則之相關規定，完成研究所學程。本紀錄表正本由學生保存，學生應於每學期加退選期間結束前，依據個人修課完成之課程進行紀錄，同時審視自我修業情形。學生每學期完成自我評鑑後，即應複印兩份，送指導教授與系辦簽章並存查。
學生姓名：ˍˍˍˍˍˍˍ　學組：ˍˍ一般組（碩）
指導教授：ˍˍˍˍˍˍˍ　主修領域：ˍˍˍˍˍˍ
	學則第七條
	必/選/補修
	課程名稱
	課　號
	學分數
	修習學期
	備註

	補修科目
	補
	統計學（心理及教育統計學）
	
	3＋3
	
	

	
	
	心理實驗法
	
	3＋3
	
	

	
	
	心理測驗
	
	3＋1
	
	

	基礎知識課程
	必
	
	
	3
	
	碩士生須至少依其研究領域從中選擇一科修習(3學分)

	演講系列課程
	必
	專題討論
	
	1
	
	此科目不得抵免。

	
	
	
	
	1
	
	

	研究方法課程
	必
	實驗設計
	
	3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· 本系課程包含基礎知識、演講系列、研究方法與指導教授建議課程等四個類別，並另訂定補修科目之規定。
· 本表格如不足填寫，請自行增加使用。

指導教授簽章：             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系（所）　章：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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